
信阳高级中学北湖校区直饮水、共享洗衣机、共享电吹风 BOT项目竞争性磋商公

告

（招标编号：HNHX-CG-2406）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信阳市

一、招标条件

    本信阳高级中学北湖校区直饮水、共享洗衣机、共享电吹风 BOT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

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 0.00万元，招标人为信阳高级中学。本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0.00元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信阳高级中学北湖校区直饮水、共享洗衣机、共享电吹风 BOT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信阳高级中学北湖校区直饮水、共享洗衣机、共享电吹风 BOT项目)的投标人资格

能力要求：1、供应商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供应商应通过“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查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供应商需提供查询截图；

3、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07月 22日 09时 00分到 2024年 07月 26日 17时 00分

获取方式：信阳市新七大道中乐百花大厦 11楼会议室报名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8月 01日 15时 00分

递交方式：信阳市新七大道中乐百花大厦 11楼会议室 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8月 01日 15时 00分

开标地点：信阳市新七大道中乐百花大厦 11楼会议室 



七、其他

    项目概况

河南浩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信阳高级中学的委托，就信阳高级中学北湖校区直饮水、共享

洗衣机、共享电吹风 BOT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现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参加磋商。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HNHX-CG-2406

2、项目名称：信阳高级中学北湖校区直饮水、共享洗衣机、共享电吹风 BOT项目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预算金额：0.00元

最高限价：

1.直饮水（纯净开水：0.24 元/升、常温水：0.20元/升）

2.洗衣机：（大件洗：4元/次（43分钟）、标准洗：3元/次（33分钟）、快洗：2元/次（15

分钟）；脱水：1元/次）

3.电吹风：0.30元/分钟

序号 包号 包名称 包预算（元） 包最高限价（元）

1 HNHX-CG-2406 信阳高级中学北湖校区直饮水、共享洗衣机、共享电吹风 BOT项目 0.00 1.

直饮水（纯净开水：0.24 元/升、常温水：0.20元/升）

2.洗衣机：（大件洗：4元/次（43分钟）、标准洗：3元/次（33分钟）、快洗：2元/次（15

分钟）；脱水：1元/次）

3.电吹风：0.30元/分钟

5、采购需求：

5.1采购内容：本项目将信阳高级中学北湖校区直饮水、共享洗衣机、共享电吹风项目以 BOT

的形式对外托管，管理运营包括项目由成交供应商全额投资、安装和运营管理，负责整个直

饮水、共享洗衣机、共享电吹风项目的投资、维护及运营管理，自负盈亏，成交供应商直接

为学生提供有偿直饮水、共享洗衣机、共享电吹风服务，学校监督成交供应商的履约情况。

具体需求详见采购文件第五章服务内容与要求。

5.2项目地点：信阳高级中学北湖校区校内。

5.3服务期限：3年。

5.4质量要求：直饮水达到国家直接饮用水合格标准。

共享洗衣机、共享电吹风达到国家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6、合同履行期限：3年。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二、申请人资格要求：

1、供应商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供应商应通过“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查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供应商需提供查询截图；

3、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三、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

3.1凡有意参加磋商者，请于 2024年 07月 22日至 2024年 07月 26日（法定公休日、法定

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00 时至 11:30 时，下午 15 :00时至 17：00 时（北京时间，下同），

在信阳市新七大道中乐百花大厦 11楼会议室 报名。

3.2报名时须提供资料：请潜在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委托人携带以下材料进行报

名：

3.2.1法人持本人身份证或被授权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被授权人身份

证；

3.2.2企业营业执照；

3.2.3提供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提供 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其基本开户

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2.4依法纳税和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提供开标前 12个月内任意 3个月缴纳税收和社

会保障资金的缴费票据凭证（若公司成立不足半年，按已缴纳月份提供）；

3.2.5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证明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3.2.6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格式自

拟）

3.2.7“信用中国”查询网站截图和“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网站截图。

备注：1.供应商应按以上顺序整理并胶装成册并加盖供应商公章的复印件一套，以上所有材

料均须出示有效原件，所有原件、复印件必须是清晰、完整的。2.采购代理机构对报名资料

的审验并不作为供应商资格条件的最终认定，供应商应对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开标

后，仍将由磋商小组对供应商的资格证明材料进行审核，不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将被拒绝。

3.3竞争性磋商文件售价：500元/份，售后不退。



四、响应文件提交：

4.1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4年 08月 01日 15时 00分，地点为：信阳市新七大道中乐

百花大厦 11楼会议室 ；

4.2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磋商公告同时在《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和《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

六、联系方式

1.采购人：

采购人：信阳高级中学

地  址：信阳市 107国道与行政路交叉口

联系人：洪伟

联系电话：1993730686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采购代理机构：河南浩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柳林乡马庄村新街老工商所院内 1号

联系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16692801983

3.项目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16692801983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信阳高级中学                         

   地    址：信阳市 107国道与行政路交叉口                             

   联 系 人：洪先生                             

   电    话：0376-6682669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浩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柳林乡马庄村新街老工商所院内 1号

   联 系 人： 马女士

   电    话： 16692801983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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